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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楊惠欽大法官 提出 

本席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下稱釋字 509)係基

於誹謗言論之客觀真實無法證明之事實真偽不明情況，為衡

平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保障而建立「有相當理由確信」之判準，

是自補充釋字 509之方向言，所應建構者，係就釋字 509所

明文法院有發現真實之義務，以及於意涵間所呈現表意人應

合理查證之意旨下，仍維持該解釋所揭櫫之「有相當理由確

信」之證明強度要求，使之成為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

法院對於個案是否已符合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所要求

「證明為真實」之原則性判準；並賦予法院有個案利益衡量

空間，即就高價值言論，另藉表意人是否具真正惡意，降低

表意人之證明強度。此外，就釋字 509所未論及之刑法第 310

條第 3項但書部分，則認有違憲疑慮，而應為違憲預警之諭

知。惟本號判決係整體就刑法第 310條及第 311條所構成之

誹謗罪處罰規定，為合憲性解釋，且認於此合憲範圍內，釋

字 509應予補充；並為聲請人一至八之聲請為無理由，均予

駁回之諭知。本席尚難同意，爰提出不同意見。 

壹、 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下稱系爭規定三)前段及但書規

定所關涉之基本權 

一、 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係為衡平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

保障而為 

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第 2 項(下分別稱系爭規定一、

二)分別規定：「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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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

罪者，……。」而系爭規定三前段則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

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亦即系爭規定三前段係就系爭

規定一及二之誹謗罪規定，所為之不罰規定。 

又系爭規定一及二所規範之指摘或傳述者，係指足以毀

損他人社會及規範評價之具體事實，且因系爭規定一及二所

規範之誹謗罪為故意犯，是該罪之故意，係以認識自己所為

指摘或傳述之行為，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為已足。亦即不論

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實係屬真實或虛偽，只要足以毀損他人之

名譽，均得構成誹謗罪
1
，從而系爭規定一及二之誹謗罪規定

係重在名譽權之保護。惟因系爭規定一及二之誹謗罪係屬危

險犯，是其對於被誹謗者名譽權之保護，應止於無法證明誹

謗之事實係屬真實，從而，誹謗之事真偽難辨者，被誹謗者

係仍受保護
2
，是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係為衡平名譽權與言論

自由之保障而為。 

二、 系爭規定三但書規範之行為態樣所涉基本權為「名譽

權＋隱私權」 

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

者，不在此限。」係對同條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之適用排除規定，亦即對於所誹謗

之事，如係「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論能否證明

為真實，均應處罰。 

基於系爭規定一至三之整體規範體系，系爭規定三前段

                                                      
1 甘添貴，刑法各論(上)，修訂三版，第 168-169 頁參照。 
2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三版，第 287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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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所誹謗之事」，核係指系爭規定一及二所規範之「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即所涉及者係關涉他人受「名譽權」保

護之事實。至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基於其係同條項前段之

例外規定，是其所呈現者，核係不論所誹謗之事得否證明為

真實（系爭規定三前段參照），均將成立系爭規定一或二之處

罰，而系爭規定一或二又係基於名譽權保護而為之刑事處罰

規範，故可認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所規範之行為態樣，亦即

所傳述之事實必係涉及「名譽權」之事項。 

又系爭規定三但書所稱之「私德」，論者多將之定義為私

人之德行，亦即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
3
，而此等涉於私德而

無涉公益之事項，如自系爭規定三但書之法效係構成刑事處

罰之觀點，係應認屬侵害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隱私權範圍之

事項；但如自「私德」之意涵出發，則亦會包含有涉及私人

領域但非屬隱私權保障範圍之事項，或雖屬隱私權保障範圍

事項，但意圖散布於眾而將之傳述是否即侵害隱私權，尚非

可一概而論之事項（此等事項比較可能傾向於個人與社會往

來之事項，而有一定公開性，如傳述愛面子之某甲上課講話

被老師罰站而受同學嘲笑之事實，與於臉書並開地球之方式

傳述之，即應有不同之行為評價，抑或認為上課講話被老師

罰站而受同學嘲笑非屬隱私權保障範圍事項）。 

從而，系爭規定三但書規範之行為態樣所涉及之基本權

雖包含「名譽權＋隱私權」之事項，即下列附圖所示「A」部

分，但依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施以刑罰所涉之事項範圍，則

可能受到擴張，即下列附圖所示「A」+「B」部分。 

                                                      
3 甘添貴同上書第 171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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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名譽權       B   A        C隱私權      D隱私 

  

 

貳、 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有違憲之疑慮，應為違憲預警，尚

難同意本號判決所為系爭規定三但書之規定符合比例

原則之見解 

系爭規定三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其中前段規定係為衡平名譽權及言論自由之保障而為，已如

前述，且依此規定，如能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實，則該行為

係不罰，然徵諸前述系爭規定三但書規範之行為態樣所涉及

之基本權係包含「名譽權＋隱私權」，亦即雖涉及「名譽權」，

但不得因「證明為真實」而不罰。從而，基於系爭規定一及

二對於被誹謗者名譽權之優先保護，係止於無法證明誹謗之

事實係屬真實之前提下，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將呈現下述之

疑慮： 

1、表意人所誹謗之事如屬系爭規定三但書規範範疇，則

雖亦侵害名譽權，但表意人將喪失因適用系爭規定三

前段規定而有證明為真實，致得不罰之機會。申言之，

表意人所誹謗之事即便為真實，依系爭規定三前段規

定，其侵害名譽權之行為本得不罰（亦即傳述真實之事

即無毀人名譽可言），但因所傳述之事尚侵及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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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依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仍應依系爭規定一或二

處以刑罰，從而衍生處以毀人名譽之罪名，卻處罰未毀

人名譽但實質上係侵害隱私權行為之名實不符情事。 

2、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三但書所稱之「私德」，可能涉及

私人領域但非屬隱私權保障範圍之事項，或雖屬隱私

權保障範圍事項，但意圖散布於眾而將之傳述是否即

侵害隱私權，尚非可一概而論之事項，而有擴張依系爭

規定三但書規定施以刑罰之範疇。雖然在概念上可將

系爭規定三但書所稱之「私德」，限縮於涉及名譽之隱

私權事項，而排除上開外溢情形，但在個案認定上如何

正確區辨其中差異，實屬不易，而難免過度擴張系爭規

定三但書規定之適用。再者，將隱私權從廣義界定為個

人自我掌握之私密領域事項，並自該事項事實之公開，

在一般通念上係具冒犯性或可抗議性觀之
4
，仍難免呈

現傳述他人無涉公益之雞毛蒜皮的私德言行（例如：多

人飲宴之場合，主人稱當天準備的紅酒多麼的好，並言

及一向勸人不要喝酒而遲到的某甲，一定要罰他喝，某

乙卻說，某甲（非公眾人物）不是不喝酒，而是只喝法

國五大酒莊的紅酒，而且主人如果準備的是五大酒莊

的酒，他還會喝很多），縱能證明為真實，亦將因系爭

規定三但書規定，而受刑事制裁，從而有是否違反刑罰

謙抑之疑慮。 

3、隱私權保障範圍與名譽權保障範圍確有重疊之處，惟

隱私權之侵害著重於個人領域事務之揭露，名譽權之

                                                      
4 林建中，隱私權概念初探-從美國法之觀點切入，憲政時代第 23 卷第 1 期，第 56-59；66-70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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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著重於造成公眾錯誤之評價；且涉及名譽之事項

是否亦屬隱私權保障範圍之事項、意圖散布於眾而將

之傳述是否亦對隱私權造成侵害、凡侵害隱私權之行

為是否即具刑事不法之可罰性等，均非僅以「涉於私

德」即得以涵蓋。 

綜上，系爭規定三但書之規定，僅以「涉於私德」，即

將侵害隱私權之行為，嫁接於可能名實不符之誹謗罪中予

以規範，進而於未侵害名譽權之情形下，仍對同時侵害隱

私權之部分，施以誹謗罪之刑事處罰，在立法者就如何以

刑事處罰保護名譽權與隱私權，享有一定形成空間下，雖

難謂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違憲，但本席認仍應就系爭規定

三但書之規定為有違憲疑慮之預警。故本號判決以系爭規

定三但書之規定，堪認已就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與受誹謗

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為適當之衡平考

量，而無違憲法比例原則之相稱性要求（本號判決理由第

66段至第 68段參照），進而所為此部分係合於憲法比例原

則之諭知，本席尚難同意。 

參、 就本號判決關於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部分之疑慮 

一、 將涉及他人名譽且「無涉私德（隱私權）＋無涉公益」

之事傳述於眾，係應適用系爭規定三前段抑或但書之

規定 

依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所稱：「……所誹謗之事涉及公

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按，指系爭規定三但書)所定

之情形……」等語，可知本號判決係認所誹謗之事如非涉

及公益，即屬系爭規定三但書所規範之「涉於私德而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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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利益無關」範疇；亦即就涉及他人名譽且「無涉私德（隱

私權）＋無涉公益」之事項（即下列附表之編號 3A、4A之

事項），本號判決雖未明文論及（似認此一分類事實上應不

存在），但基於該等事項係無涉公益，則本號判決應係認屬

系爭規定三但書規範範疇，即便行為人能證明為真實，仍

應施以刑罰。 

附表： 

編號 人 事 是否涉私德 證明真實者 

1 公眾人物 毀

人

名

譽

之

事 

涉及公益  不罰 

2 非公眾人物 涉及公益  不罰 

3A 公眾人物 無涉公益  依系爭規定三但書仍罰？ 

3B  仍罰 

4A 非公眾人物 無涉公益  依系爭規定三但書仍罰？ 

4B  仍罰 

惟就本號判決認所誹謗之事如非涉及公益，即屬系爭

規定三但書所規範範疇，致涉及他人名譽且「無涉私德（隱

私權）＋無涉公益」之事項，亦有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之

適用，本席認有擴大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之適用範圍，而

產生對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之保障失衡之疑慮，詳述如下： 

1、本席認「無涉公益」並不能與「無涉私德（隱私權）」畫

上等號，而涉及名譽且「無涉私德（隱私權）＋無涉公

益」之事項，雖較可能傾向存在於人際往來間小枝小節

之事項，但非毫無存在之可能性，且就系爭規定三但書

之規範要件觀之，其既非僅按所傳述之事實「是否涉及

公共利益」作為排除同條項前段「不罰」規定之要件，

而係另加上「涉於私德」之要件，則不論係自法條文義

或體系觀之，或自法律係為規範現在或未來可能發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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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本旨，暨名譽權所保障之名譽係真實之名譽，亦即

只要內容真實，即無造成他人名譽受損之意旨
5
，本席認

系爭規定三前段之適用範圍應包含涉及名譽且「無涉私

德（隱私權）＋無涉公益」之事項（如傳述他人平日斯

文有禮但宴飲喝醉就會當眾解尿）。 

2、本席認得適用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就所誹謗之事，得

證明其為真實而不罰之事項範圍，應包含上開附表編號

1、2、3A、4A 之 4 種態樣，惟本號判決認其中編號 3A

及 4A 部分均應劃歸系爭規定三但書之規範範圍，準此

則將使將此等類型事項傳述於眾之表意人喪失得因證

明所誹謗之事為真實而不罰之機會，造成即便所傳述之

事項確為真實，表意人仍將擔負誹謗罪之刑責，而致名

譽權與言論自由間之保障有失衡平。 

3、本席認將他人涉及名譽且「無涉私德（隱私權）＋無涉

公益」之事項傳述於眾，既無隱私權受侵害，則仍應適

用系爭規定前段規定，若表意人能證明所毀人名譽之事

為真實者，即應不罰，但應提高表意人證實所述事實為

真實之證明程度（如下所述），即從「證明其為真實」之

證明程度衡平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之保障。是本席對本

號判決認所誹謗之事如非涉及公益，即屬系爭規定三但

書所規範範疇，尚難以贊同。 

4、表意人就所傳述之附表編號 3A 及 4A 關於涉及名譽且

「無涉私德（隱私權）＋無涉公益」之事項，應盡如何

之查證證明程度，始合致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證明其

                                                      
5 許澤天上揭書第 286 頁參照。 



9 
 

為真實」一節，本席認基於無涉公益事項之言論核屬低

價值言論，尤其在社交媒體興起並蓬勃發展之現今，傳

述此類事實之行為人，原則上應就該事實負屬客觀真實

之證明義務，然所謂客觀真實，尚非指所傳述之事項與

事實完全相符，而係就所傳述事項之重要之點，亦即事

實核心事項證明為真實
6
，如此，始足以衡平言論自由與

名譽權之保障。 

二、 關於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之「證明其為真

實」，所建立判準體系（下稱本號判決「證明其為真實」

之判準體系）之疑慮 

(一) 解讀本號判決「證明其為真實」之判準體系 

本席認為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之「證明其

為真實」，所建立之判準： 

（1）表意人均負有合理查證義務（下稱“一定程度真

實查證義務”，本號判決理由第 73段參照） 

（2）依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係客觀上可

合理相信表意人所為言論內容為真實（下稱“客觀

上可合理相信之真實”，本號判決理由第 74 段參

照）。 

（3）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非

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只

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

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
                                                      
6 林鈺雄，誹謗罪之實體要件與訴訟證明-兼評大法官釋字第五 0 九號解釋，臺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2 期，第 96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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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程序，而有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之適用（下稱

“真正惡意”，本號判決理由第 74段參照）。 

(4)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

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

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

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

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

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下稱言

論價值）等(下稱“客觀合理相信真實證明程度之

個案衡量”，本號判決理由第 77段參照）。 

綜上，本號判決就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證明其為真

實」部分所建構如前開所述之 4 項判準，其體系架構係

先建立表意人均負有（1）“一定程度真實查證義務”，

而其所傳述之內容須能證明有（2）“客觀上可合理相信

之真實”，即屬是否已合理查證之一般性判準；且若表

意人已盡合理查證之義務，則除非表意人對引用不實證

據資料，存有（3）“真正惡意”，否則仍不罰，即將之

用以是否「否定」原所為已合理查證之認定。至客觀上

可合理相信之真實”之判準，則為（4）“客觀合理相信

真實證明程度之個案衡量”。 

(二) 對本號判決「證明其為真實」之判準體系所生疑慮 

本席贊同本號判決關於行為人負有“一定程度真實查

證義務”及已否合理查證仍應再針對個案進行利益衡量之

觀點；此外，基於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證明其為真實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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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係指「客觀真實」之觀點
7
，則認本號判決不採釋字 509

所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之降低行為人舉

證強度之方法，而就所謂「證明其為真實」之合理查證義務，

建立「客觀上可合理相信」之標準（即“客觀上可合理相信

之真實”）及所附隨“客觀合理相信真實證明程度之個案衡

量”，雖有其論據及意義，但認本號判決「證明其為真實」

之判準體系將衍生下列之疑慮： 

1、本號判決關於“客觀合理相信真實證明程度之個案衡

量”，係為對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進行

判斷傳述內容有無“客觀上可合理相信之真實”，但又認

縱使表意人之誹謗言論基礎之證據資料有不實情事，只須

表意人對該資料之引用非“真正惡意”，即不影響表意人

已為合理查證之認定結果。本席認如此一來，在具體個案

之運用操作上，是否形成合理查證之判斷，實質上係按表

意人有無“真正惡意”之標準，而導致本號判決就系爭規

定三前段所稱之「證明其為真實」，係著重在查證之程序，

即表意人究如何進行查證（有無“真正惡意”），及因該

查證獲得之證據資料所呈現之形式證明力，至此等證據資

料實質上係呈現如何之證明力，即實質上是否可合理相

信，並不重要。 

2、本席認為，“真正惡意”係作為否定已盡“客觀上可合理

相信之真實”查證程度之例外，但不能作為普遍通案性的

例外，亦即是針對涉及高言論價值之特定案型（如媒體報

導政治人物之貪瀆）所設之例外。申言之，就表意人是否

已合理查證，著重對其查證之程序性要求，而降低個別查
                                                      
7 林鈺雄，前揭文，第 92-98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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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結果之實質證明力要求，不論是本於此等言論本身所具

之高度公益論辯貢獻度，或被害人本身之回應能力及機

會，固應予以肯認；但就非屬高價值言論之事項，則將因

只須證明表意人非“真正惡意”，即可不罰，而呈現本號

判決「證明其為真實」之判準體系在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

衡平上的疑義，並將非屬高價值言論之事項是否構成誹謗

罪向言論自由之保護傾斜，而失去名譽權與言論自由間保

障之衡平性。 

3、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證明其為真實」之真實，係指「客

觀真實」，已如上述；本號判決與釋字 509 均本於言論自

由與名譽權保障之衡平，各對系爭規定三前段所稱「證明

其為真實」之不罰要件建立判準，而本號判決所為「證明

其為真實」之判準體系，就系爭規定三前段之不罰規定，

本於“一定程度真實查證義務”，雖為“客觀上可合理相

信之真實”之要求，但本席認其藉由合理查證程序，所驗

證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之真實，係依證據資料之形式證明

力而非實質證明力所呈現之真實，實質上仍屬表意人所為

之主觀真實認定。從而，本號判決能否藉由“客觀上可合

理相信之真實”，導正釋字 509所闡述之「行為人有相當

理由確信」之主觀相信，似仍有疑義？ 

4、依本號判決「證明其為真實」之判準體系，認定個案是否

已合理查證之主戰場，幾乎將是法院基於個案利益衡量就

個案證據資料是否可合理相信所為之個案判準；蓋涉及公

共利益之誹謗言論，僅觀前述附表即僅為人、事之簡易分

類，即可想見其等間所具之言論價值已屬有別，遑論其中

另涉有事的時效性、查證證據資料所需之時間、費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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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衡量之因素，故經由“客觀合理相信真實證明程度之

個案衡量”，則“客觀上可合理相信之真實”之判準空間

將非常寬廣，從而，個案是否已因合理查證而得不罰之判

斷歧異，應可想見。雖基於抽象判準勢須因個案之言論價

值而有所變動，個案利益衡量之要求固應予強調，但本號

判決未在抽象規範上再針對不同價值言論，建立不同之框

架性要求，勢必造成個案利益衡量之廣度過大，而有更增

裁判歧異之疑慮，並使表意人於表意時就是否將構成誹謗

罪，無所適從。至於釋字 509之相關見解，既已在審判實

務運作多年，則本席於本意見書首開闡述關於如何操作系

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之見解，似或能更簡潔地釐清目前實務

之作法。 

肆、 關於本號判決主文第 2項部分 

姑不論本席因對本號判決主文第 1項係採不同意見之立

場，本即不同意本號判決主文第 2項之諭知。縱依本號判決

主文第 1項之諭知，基於其對系爭規定一至三前段規定係採

合憲性解釋，以及雖僅諭知釋字 509應予補充，然實質上已

變更釋字 509為衡平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對系爭規定三前段

所闡釋之判準等情，亦應認本件聲請人所指摘之釋字 509，

因所揭示之不罰判準已經本號判決予以變更，從而其等所為

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實質上係獲聲請有理由之判決，是

其中屬憲法訴訟法施行前即提出聲請之原因案件，仍應使其

等得循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非常救濟程序，有再受法院另依

本號判決諭知之判準予以審判之機會，而非由本庭再為聲請

駁回之諭知，致徒生爭議。 


